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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2屆第 10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議紀錄 
                                      (一、審議代表提案。二、臨時動議。三、閉會。)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4日(星期四)9時至 17時 

二、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方主席駿洋、吳副主席福全、林代表長征、洪代表雅明、林

代表長耕、方代表水萬、陳代表秀治 

四、列席：洪鄉長若珊、林課長建在、曾課長南強、洪課長偉鈞、張代

理課長惠斌、洪課長國棟、黃主計員淑貞、洪兼人事怡萍、

吳兼政風鉉超、莊隊長羅山 

五、主席：方駿洋                      紀錄：吳卓憲 

    秘書：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2屆第 10次臨時會第二會次會議，

本次會議應出席代表 7位，現在已到席代表 7位，出席代表

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女士，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依法宣佈開

會。首先請秘書報告第一會次會議紀錄。 

    秘書：有關第一會次會議紀錄內容，敬呈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

座席會議桌上，恭請指正，報告完畢。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第一會次會議紀錄經秘書報告完畢，大會有

無意見？(無)如無意見，即為認可，現在進行今天的議程。 

六、審議代表提案：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現在即進行本會代表提案審議，請秘書做提

案說明。 

    秘書：第 1案提案說明(略)。 

    主席：針對本會代表提案第 1案，是否還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

他意見，即照原提案通過，送請有關單位辦理彙覆。 

    大會決議：代表提案第 1案，照原案通過，送請有關單位辦理彙覆。 

七、臨時動議： 

    主席：各位代表同仁，本次會議無人民請願案、無臨時動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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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進行臨時動議的議程，各位代表同仁，有沒有問題要提

出來討論的？鄉長與各位主管，快過年了，本席代表本會全

體代表向你們拜個早年，謝謝鄉公所這一年來對烈嶼鄉親的

服務。本席一向的觀念已經講過，重申公私分明，針對提問

的部分，本席首先就針對電瓶車，因為遊覽車業者來本會陳

情表達不滿，所以這個案子是誰主簽的?請上台報告。 

洪鄉長若珊：主簽的人調職了。 

主席：如果鄉長要上臺，是鄉長自己要上台的。 

洪鄉長若珊：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好。 

主席：鄉長這部分要親自報告？ 

洪鄉長若珊：主席請明示要報告哪一部分? 

主席：公所對代表會決議，之前本會決議電瓶車預算通過三台，公

所為什麼買十台？鄉長請先向代表說明。 

洪鄉長若珊：針對主席請問鄉公所預算只通過三台，為什麼可以買

十台的原因，是我們爭取了其他單位的補助，可以補

助到購買十台的金額，所以上網發包採購十台。 

主席：政府是一體的，就算經費是縣府補助，公所也須協商、說明 

，像有些人講說縣政府補助款，是縣府有意思要買？還是鄉

公所這裡的意思要買？鄉長有跟遊覽車業者溝通嗎？ 

洪鄉長若珊：有啊。 

主席：他們有同意嗎？不然怎麼會來本會表達他們不滿的訴求，如

果鄉長有充分溝通，還是購買這十台電瓶車未來對烈嶼鄉將

帶來多大的益處？還是帶來多大公共效益？鄉長也要向代表

說明，本會也不見得就不讓鄉公所通過，鄉公所買電瓶車，

本席都不曉得，連打個招呼都沒有。 

洪鄉長若珊：我可以回應了嗎？謝謝主席，主席忘記了當初在審預

算時候，就是儘量以不要用到公所預算為原則，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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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代表有給出一些更好建議，就是希望可以去跟

其他單位爭取預算，那後來就是代表把這個購置電動

車預算刪除了，所以我們才去跟縣府爭取，那可能主

席真的事情比較多，忘記了。之前縣長過來主持會議

時候，鄉代表都有列席參加，然後那時候也有幫忙公

所爭取預算，以上回應。 

主席：誰幫公所爭取？ 

洪鄉長若珊：有啊。 

主席：我們的決議是不通過，哪有可能？這是政策的問題，本席已

經講過這是與民爭利問題，鄉長說哪位代表同意？本席為什

麼要提出這論點？就是現在我們開會都是有現場的錄音、錄

影，到時可以讓鄉親檢驗。本席再次強調，有些政策不是誰

說的算，本席講過這是代表會一致決議，不是本席個人決議。 

洪鄉長若珊：我在這邊再做回應，因為之前主席有說過，在我們 109

年定期會以前，主席有說過有遊覽車業者針對這一個區

塊還有一些意見，然後我們也有去溝通，所以後來我們

才做這個採購動作。從昨天開始開臨時會時候，主席就

一直有在提說遊覽業者又來反應，那我不知道這個遊覽

業者到底是哪個遊覽業者？然後他來反應的時間是在

去年開定期會之前，還是開定期會之後，我們跟遊覽車

業者溝通過之後又來反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明確方

向，讓我們更方便再去跟業者溝通嗎？ 

主席：怎麼溝通？最近的事而已。他們也知道買了十台電瓶車，他們

就跟本席陳情遊覽車業者有時候生意都不一定很好，而且影響

到生計，他們對於公所未來營運方式都不瞭解，今天有位遊覽

車司機打電話給本席，他有講說希望公所未來買了十台電瓶車

之後，不要影響到他們的生計，買都買了，有的時候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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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鄉公所買了之後，要好好經營。重點是不要影響到他們

生計，鄉公所自己去溝通，其實他有跟本席講，本席表達代表

會想法，就是說政策的執行，公所要充分溝通，這不是代表會

提出特別要求，這是政策，有錢沒錢是另一回事。 

洪鄉長若珊：主席剛才一直講到政策，公所在執行的就是政府政策，

低碳發展就是我們縣政府定調、烈嶼鄉發展重點政策，

所以我們一直在落實。至於主席剛剛講的那位遊覽車業

者是不是可以明示讓我們知道是誰？讓我們再去做充

分溝通，不能老是講說有遊覽車業者跟主席講，哪個老

闆跟你講？我們是為了全體鄉親考量，不是單獨為了遊

覽車業者來做考量。 

主席：那有什麼困難？遊覽業者謝○瑜、林○心。 

洪鄉長若珊：謝謝。 

主席：當場來本會講，那時候亦有客人在場，謝○瑜先生、林○心先

生請去問、去溝通。 

洪鄉長若珊：好。 

主席：早上還有洪○發先生，本席敢做敢當，做事情的人不是講一套、

做一套。 

洪鄉長若珊：講一套、做一套絕對不是烈嶼鄉公所，絕對是有一些人。 

主席：鄉長也擔任過主席，很多做法都延續鄉長以前做主席想法與

政策，鄉長以前做主席也是這種想法，不要與民爭利。 

洪鄉長若珊：我們現在採購十台電瓶車，也不會與民爭利，只是想要

落實低碳政策。 

主席：其他代表還有沒有意見?反正本席已表達，各位代表還有沒有

其他看法?電瓶車也買了，鄉公所執意就要這樣做，請方代表

水萬發言。 

方代表水萬：購買電瓶車是好的，本席概念，代表會是監督機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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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也曾任代表會主席服務八、九年，我們要的就是尊重

而已，之前代表會決議核准三台電瓶車經費，公所要增

購七台電瓶車經費要跟代表會知會，如果有鄉親問，我

們才會知道，主要是這樣子。 

洪鄉長若珊：謝謝方代表，現在電瓶車駕駛大都是烈嶼鄉親。 

主席：其他代表還有沒有意見？(無)鄉長請回座。 

洪鄉長若珊：謝謝主席、副主席與各位代表。 

主席：最近又有鄉親提到正式清潔隊員徵選的事，各位代表有沒有

聽到？還是就由本席來提，有關正式清潔隊員徵選事宜是誰

徵選的？誰承辦的？誰主簽的？請上臺報告。 

洪兼人事怡萍：主席好。 

主席：鄉長在意每個職位相關人事，本席請教去年鄉公所有聘用一

位正式清潔隊員？ 

洪兼人事怡萍：是。 

主席：也有上網公告? 

洪兼人事怡萍：有的。 

主席：報名幾位? 

洪兼人事怡萍：一位。 

主席：報名人數一位，今年鄉公所 1月 27日在公所官網上網幾天？

幾位報名？ 

洪兼人事怡萍：上網有達五天。 

主席：幾位報名？ 

洪兼人事怡萍：也是一位。 

主席：其他都沒有人要報名徵選？清潔隊有那麼多員工，是鄉公所沒

有公告周知？ 

洪兼人事怡萍：報告主席，我們進行上網動作公告周知。 

主席：早期公家機關在辦理公開招標，在一家報社刊登報紙，僅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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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一、兩天，鄉公所有沒有跟每位清潔隊員通知，讓大家知

道訊息？在清潔隊部張貼公告？ 

洪兼人事怡萍：報告主席，我們現在徵才幾乎都採用上網公告方式。 

主席：公所可以廣告讓鄉親參與正式清潔隊員徵選，這個是件好事，

去年一位，今年也一位，真的令人納悶，去年只有一位參加，

鄉公所沒有檢討嗎？去年只有一位參加，有鄉親提到，本席還

真很納悶鄉公所有徵才需求，連清潔隊員亦沒有每位都知道。

本席為什麼這樣問？上一屆本席當代表時候，有人就跟本席講

過了。有人質疑清潔隊員任用，代表都不會阻擋，我們怎麼阻

擋？有些問題本席在代表會提過，考試徵選須依公平、公開、

公正、透明方式辦理。其他代表還有沒有要請教？ 

洪鄉長若珊：我來回應，可以嗎? 

主席：可以。 

洪鄉長若珊：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好，針對主席關切正式清潔隊

隊員的徵選事情，公所有公開上網徵才。然後採用報名

方式來徵才，公所做的一向是公開、透明，不會像我們

代表私底下比較建議公所說要用誰，那主席在主席台上

講的也是玩兩手策略，你說是老招，再怎麼老招，我們

還是公開透明，總比是你們推薦的一些不適用的人來的

更好一點，這是我想要在這裡表達。 

主席：本席請問，我們有推薦誰？請講，既然這樣講，我們代表會有

推薦任用過誰？ 

洪鄉長若珊：這次審預算的時候就有推薦啊。 

主席：推薦誰? 

洪鄉長若珊：陳代表秀治不是推薦她的媳婦嗎？ 

主席：推薦而已，又不是要任用。 

洪鄉長若珊：推薦不就是要任用？ 



金門縣烈嶼鄉民代表會第 12 屆第 10 次臨時會 

 

7 

 

 

 

主席：我們是可以協商，可以推薦，可以公開、公正。 

洪鄉長若珊：公開、公正就好了。 

主席：正式清潔隊員考試有需要面試嗎？面試分數的比例高達 30%，

正式清潔隊員徵選有需要面試嗎？這種考試就是需用體力的

考試，公所少一個資歷部分，本席強調就是徵選考試增加一項

資歷，針對任職比較久的，有工作經驗的在評比成績上能依年

資加計分，所以建議公所在考試上再加一個資歷。 

洪鄉長若珊：行政單位有行政裁量權，主席建議我們當然會聽一下，

但是最終決策還是在公所，是不是? 

主席：沒錯，最終還是在首長。 

洪鄉長若珊：總比現在烈嶼鄉 110年總預算不會過，在這裡講東講西， 

來得爽快利落吧？ 

主席：我們是就這議題做討論。 

洪鄉長若珊：整個老鄉長在任九年，都是內升，那到底是內升好？還 

            是公開徵選好？那時候主席您也是當代表。 

主席：老鄉長在任的時候，你有沒有推薦你的親人？ 

洪鄉長若珊：我沒有推薦，只是大家表現不錯內升。 

主席：有沒有鄉親都知道？鄉長如果要提到這個，本席要表達就是正

式清潔隊員徵選過程要公開、公平、透明、公正，其實公所從

來沒有跟本會協商，政治是協商的。 

洪鄉長若珊：要協商什麼? 

主席：政策執行就要協商。 

洪鄉長若珊：比如要協商什麼？請主席明示。 

主席：鄉公所要做什麼？請要來協商，我們是說鄉親提出意見，我們

來表達，鄉親對公所有意見，我們來表達，沒有什麼想法，我

們也沒要求要怎樣。 

洪鄉長若珊：那講到現在，我們執著的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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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下次若還有這種徵選案件，第一個面試分數比例請不要佔 30%， 

第二個能夠通知每位清潔隊人員，並在清潔隊隊部貼一個公

告，讓每個人知道，不要鄉親反應說不知道有清潔隊員正式隊

員甄試這件事，烈嶼鄉夠小了，還會發生這種烏龍事，每次報

名人數都只有一位，每個單位都有面試，面試程序誰不曉得。

其他代表還有沒有意見？請吳副主席發言。 

吳副主席福全：本席認為這種職缺以後還有機會發生，就是關於這種 

正式職缺是大家比較關心的，當然這部分幾乎都在清

潔隊人員比較多，有些非正式清潔隊人員在清潔隊服

務很久，也很優秀，有些時候是建議考慮內升的方

式，再來希望制訂一個晉升辦法，或是招聘辦法送代

表會，以讓代表會瞭解，看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得更周

延一點，這些清潔人員也都是為鄉親做事情。我們不

必爭論是哪邊的問題，事情都已經是擺在那邊，只有

說以後要怎麼去改善、去改進，希望人事的部分，也

能夠把這個徵選相關規定，制定一個規則出來，這個

規則送到代表會審議，讓代表會知道。尤其是已經在

清潔隊工作這麼多年的人，鄉公所有沒有對他們的獎

勵辦法？若有出缺的時候，鄉公所有沒有什麼樣獎勵

辦法，讓他們來報名的時候，知道哪些是有加分的，

一併放到獎勵辦法裡面去，然後再去做思考。再來第

二個部分就像鄉公所這個公告區塊，主席剛剛已經有

強調，既然是屬於清潔隊，清潔隊員工這麼多，清潔

隊也應該要貼張公告，讓大家都知道，當然這部分裁

量權是屬行政機關，到最後誰錄取，反正就是依法辦

理，也比較不會有什麼爭議性，希望鄉公所要將這部

分做得周延，不要讓外界感覺是自己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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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鄉長若珊：謝謝吳副主席。 

主席：其他代表還有什麼意見？烈嶼鄉就業機會不多，每個人都可以

提出爭取與需求，本席認為這些都合理，不是說為誰量身訂做，

都是鄉親，本席想法很簡單，本席所提的都是每位鄉親來拜託

反映，其他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請方代表水萬發言。 

方代表水萬：重點在鄉公所辦什麼重大事項，例如爭取哪項重大經費 

？例如跟縣府爭取七台電瓶車，哪項建設？要知會代表 

會，讓我們出去外面面對鄉親詢問，可以及時告知，再 

怎麼樣所有功勞也是在公所鄉長您身上，只是重大事項 

要告知本會知悉，這樣大家都沒話講，大家都歡喜，當 

初本席考量公所自己編 10台預算購買電瓶車來經營， 

結果相關收入是進入縣府縣庫，這部分不合理，所以才 

刪除 7台電瓶車，日後相關重大事項要告知本會，本席 

不想讓外界議論代表，對於公所做什麼都不知道。 

   主席：鄉長、人事管理員請回座，請吳副主席發言。 

   吳副主席福全：請教建設課長，關於庵下保安宮週邊工程部分進度，

因為鄉親一直在關心，時間也過兩年了，這部分進度

如何？有沒有施工的可能性？ 

曾課長南強：在 108年 12月左右已經把預算書圖送到縣府，縣府那

時表示沒有預算可補助，縣府有正式副本給公所，昨天

縣府洪學文主任有詢問這件事，並表示會再跟建設處溝

通。 

洪鄉長若珊：這樣不夠明確，要再講一下，由我來補充回應，每年鄉

鎮整建費用是一次核定 2,000 萬元，是每個鄉鎮都給

2,000 萬元，在洪鄉長成發任內已經做了西方、西吳與

下田規劃，這三個聚落規劃總金額是 4,000萬元，所以

在 109年的時候縣府給公所兩千萬元做上網發包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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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連續兩年再補兩千萬，就是兩個案子執行兩年，基

本上這兩年只要報到縣府，除了這兩千萬以外，幾乎不

會再核定其他金額來做這一部分的事情，以上回應。 

主席：剛剛吳副主席提到這個案子，庵下保安宮主委洪莊清漢先生也

有傳 Line給本席反映，鄉公所有沒有回覆當事人？有沒有公

文回覆？ 

曾課長南強：當事人沒有告訴我這件事。 

主席：之前我們會勘之後，目前公所有沒有經費？有沒有給保安宮主

委洪莊清漢先生知道？ 

曾課長南強：之前有跟他說過就是那個案子有報到縣府，縣府目前沒

有預算補助，之前當面就有跟他講過這件事。 

主席：課長講的還是很籠統，到底這個案子今年沒經費？明年還要不

要做？還是以後就不執行了？課長要交代清楚，因為我們代表

會都提案了，案子怎麼處理？怎麼幫忙鄉親解決？就是要解決

事情？不是說一直放在那邊，而且這是代表會下鄉考察建議的

案子。 

洪鄉長若珊：跟主席報告，這個案子總共要五百多萬，縣府那邊確實

是沒有，我遇到洪莊清漢先生時候，我有跟他講說如果

縣政府這邊沒錢，也可以朝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找議員

配合款來做，但是好像他也沒有找到議員配合款，至於

公所我們自己本身也沒有錢來做庵下保安宮那裡。如果

今天下鄉代表提案都要由公所經費去做，那一千萬作兩

個下鄉考察的地點就沒有了，是這樣子，並不是說我們

不給代表一個明確的期程。 

主席：給陳情的鄉親一個明確回覆，因為這案子林代表長征很重視，

請林代表長征發言。 

林代表長征：這案子本席昨天有去聯繫，過程之前可能有點誤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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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溝通上可能是說有拿到議員配合款，所以之後又打

電話到縣府，洪莊清漢先生當時在基層座談會又提出，

縣府也沒有回函，所以昨天本席又打電話去問。他說今

年看可不可以拿到議員配合款，然後再請縣府工務處和

建設處來協助，所以昨天本席問得差不多是這樣子的概

況，可能當時有點誤解，因為當時他們來的時候，本席

以為已經有拿到議員配合款，當時在跟課長溝通上，可

能有出一點問題，所以在去年基層座談會，他還是有反

映建議此案。昨天本席有打電話再請縣府持續追蹤。 

主席：建設課長請回座，各位代表是否還有其他意見？(無)如無其

他意見。本次臨時會會議到此結束，謝謝鄉長、各課室隊主

管參與，散會。 

八、散會。 

 

 

 

 

 

 

 

 

 

 

 

 

 

 

 

 


